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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出席 

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日 

《競爭條例草案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 

 

發言要點 

 

• 多謝主席。我在上次會議聽取不同團體及人士

對《競爭條例草案》的意見後曾提及，制定跨

行業競爭法一事，是政府與立法會及社會上大

部分人的一致目標。大家都希望透過《條例草

案》推動自由貿易及可持續競爭，讓企業進行

公平及健康的競爭，藉此讓更多企業可以投入

市場，提升貨品及服務的質和量，最終令社會

各階層包括營商者及消費者都能得益。 

 

• 不過，我們明白競爭法所牽涉的範圍及層面廣

泛，尤其以商界所受的影響為甚，更可能對一

些根深蒂固的本地營商文化帶來衝擊。在考慮

如何釋除部分商界持份者憂慮的同時，我們亦

須兼顧不少市民特別是一般消費者對法例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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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打擊反競爭行為、建立公平競爭的營商環

境及為他們帶來更多選擇的期望。因此我們的

目標是與社會各界攜手合作，共同為制定能切

合香港情況及平衡各方利益的競爭法。 

 

行為守則 

• 我們理解不少營商者尤其是中小企覺得《條例

草案》中的概括禁止條文(即行為守則)有欠清

晰，在獲得通過並生效後會為營商環境增添不

確定性，因此非常擔心新法例可能會為他們帶

來高昂的遵從及訴訟成本，部分甚至認為引入

跨行業競爭法等於扼殺本地中小企的生存空

間。我想再次重申，擬議中的競爭法旨在維持

自由競爭，而不是要規管正當經營模式。有了

競爭法後，企業仍然可以各出奇謀，以價格、

品質及產品種類進行競爭。我們建議的行為守

則是參考了國際上的最佳做法，目的是確保香

港將來的競爭法能與其他主要競爭司法管轄

區的法例接軌，令競爭事務委員會(競委會)及

競爭事務審裁處在法例實施初期缺乏本地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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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時可參考大量的外國案例。 

 

• 事實上，《條例草案》第 1 條訂明《條例》各

部分可靈活分階段生效，以便制定法例後至主

要禁止條文生效前訂立過渡期，一方面讓競委

會有充分時間制定規管指引及加強公眾教

育，另一方面讓商界了解新法例內容及作出所

需調整。《條例草案》亦設有條文，確保競委

會必須作出宣傳及教育工作。正如我們提交的

討論文件所說，為釋除大家對法律確切性的關

注，我們會在法案委員會逐一審議《條例草案》

各項主要禁止條文時向委員會另行提交文

件，闡釋有關規管指引的主要內容及列舉更多

反競爭行為的例子，以供參考。 

 

• 另外，日後《條例》不同部分分階段生效的安

排，會通過附屬法例於憲報公告，並須經立法

會審議。簡單來說，屆時立法會可在《條例》

的主要禁止條文正式生效前，審閱競委會在過

渡期內所準備有關行為守則的規管指引，才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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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是否支持通過這些條文正式生效。 

 

• 但更重要的是，我們深信社會各界包括商界都

支持建立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，畢竟自由競爭

是香港經濟成功的基石，亦是各營商者賴以自

由發展業務的平台。假設一間生產及售賣影印

機並同時供應零件及提供維修服務的公司濫

用其在影印機市場的市場權勢，拒絕供應零件

予其他維修服務提供者，藉以扼殺較小型企業

的生存空間。《條例草案》的第二行為守則可

禁止該公司濫用在影印機市場的市場權勢，保

障那些小型企業提供同類型影印機維修服務

的機會。同樣地，如零售商以直接或間接商議

的方式協調它們產品價格，《條例草案》的第

一行為守則亦可防範這些合謀定價的行為，使

消費者不必蒙受因產品不合理定價所帶來的

損失。因此，我們認為，新法例對整個社會包

括商界來說應是利多於弊。 

 

• 有評論根據外國競爭法執法機構的預算及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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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個案的數字，認為實施競爭法可能並不化

算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競爭制度量化競

爭法執法工作為消費者帶來的好處。英國公平

貿易辦事處在 2010 年 7 月發表的評估報告中

指出，辦事處的競爭法執法工作在過去三個年

度平均每年為消費者節省 8,400 萬英鎊。值得

留意的是，這個數字只反映執法工作透過降低

售價、改善產品及服務質素、節省時間、提供

資訊讓消費者作出更佳的產品選擇，為他們帶

來的直接利益。若計及執法工作所衍生的阻嚇

作用，節省的金額會達 5 億 600 萬英鎊。 

 

罰款上限建議 

 

• 我知道大家對《條例草案》建議的罰款上限有

一些意見。我們認為，我們必須在《條例草案》

訂定有足夠阻嚇力的罰則，懲處不同嚴重程度

的違法行為，以阻遏業務實體從事任何被禁止

的行為。與其他外國司法管轄區例如英國及美

國相比，《條例草案》的建議罰則並無刑事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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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，其實並不特別嚴苛。我想議員亦不希望日

後的執法機關被指為無牙老虎。 

 

• 我必須再三強調，《條例草案》第 91 條中指明

的只是審裁處可施加的法定最高罰款。對個別

罪行訂立最高罰則亦是香港現有法例的慣常

做法，相信大家絕對不會覺得陌生，亦不應把

討論過分集中於這一點上。我們為使罰款的規

定更清晰明確，已特意在《條例草案》第 91

條第 2 款列出審裁處在決定罰款額時必須顧及

的一些事宜。這安排與一些外地司法管轄區比

較，已有所改善。 

 

• 有建議認為我們應該如新加坡一樣只把最高

罰款額與違法業務實體的本地營業額掛鈎。這

做法並不可取。基於香港市場規模細小，對很

多大型跨國企業來說，在香港的銷售額相信只

佔其全球總營業額的一小部分。再加上一些從

事反競爭行為的跨國企業可以巧妙利用各式

各樣的業務重組或會計安排降低在香港的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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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額所佔的比重，若《條例草案》把最高罰款

額與違法業務實體在香港的營業額掛鈎，只會

導致審裁處未能向這些跨國企業依法判處合

適及具阻嚇力的罰款額，嚴重削弱新法例打大

老虎的效力。它們甚至可能把這項並無阻嚇力

的罰款計算為經營成本的一部分，明目張膽的

從事一些嚴重損害香港競爭的不良行為，最終

影響中小企進入市場的機會。 

 

• 有人擔心給予審裁處太大的彈性去決定罰款

額會造成很多不合理的判決，甚至令被判處罰

款的企業陷入財困。我剛才已提過，對個別罪

行訂立最高罰則是香港法例的慣常做法，希望

大家對本港一直行之有效的法律及司法制度

有信心;《條例草案》第 153 條亦針對審裁處

的決定 (包括罰款款額)提供合適的上訴途徑。

另外，討論文件已簡單介紹歐洲委員會釐定違

反競爭法的罰款額的方法及考慮因素。這些因

素實際上與各位的想法吻合。相信將來的審裁

處訂定罰款額時，在參考外國案例的同時，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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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一併考慮這些因素。 

 

• 有意見認為建議中的罰款可能嚇怕跨國投資

者。其實大部分成熟的經濟體系已訂立競爭

法，香港的《競爭條例草案》參考了國際上的

最佳做法，跨國投資者應該對有關制度非常熟

悉。香港的罰則相比其他國家亦不算嚴苛。再

者，《條例草案》推動自由貿易及可持續競爭

的目標正正有助推動更多競爭者進入市場，保

障不論外國或本地企業進入市場的機會，理應

受投資者歡迎。 

 

 

有關“低額”模式的詳細建議 

 

• 另一個大家較為關注的事項，相信是“低額”

模式將如何於日後的新法例下運作，與及政府

將在甚麼時候向法案委員會交代有關的具體

建議。國際上的最佳做法顯示，“低額”模式

一般在指引或規例而非主體競爭法例訂明。這

實際上亦是我們打算在建議的競爭規管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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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所採用的做法。  

 

• 我明白很多商界持份者 (特別是中小企 )希望盡

快了解“低額”模式的詳細安排，以釋除他們

對新法例的疑慮。正如二零零八年公眾諮詢文

件所述，其他司法管轄區的“低額”準則大概

是市場佔有率的百分之二十。我們預料香港的

“低額”應不會大幅偏離這個百分比。大部分

中小企的個別市場佔有率相信不會超過這個

水平。  

 

• 另外我必須指出，外地主要司法管轄區現有案

例反映競爭法應只規管對競爭有“顯著不良

影響”的行為，因此競爭監管機關一般不會把

規管中小企營商手法視作重點工作，除非當中

牽涉到操縱價格、串通投標、分配市場及限制

產量等“嚴重”反競爭行為。因此對商界及中

小企來說，更為重要的是了解競爭法的運作理

念及行為守則的適用範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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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因此，“低額”模式會在甚麼時候及用甚麼形

式訂明，我們認為不應在競委會未進行充分討

論前，倉卒決定將“低額”模式當成法例的一

部分。我們應該讓競委會在諮詢社會各界後制

訂最符合香港實際需要的“低額”模式，以更

有效應付不同行業的差異或將來市場情況的

轉變。  

 

• 我的簡單介紹來到這裡已差不多，歡迎各委員

就文件內容提問和給予意見。多謝。 


